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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我国改革发展范围的逐渐扩大为我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作为农村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资产

产权制度的改革不仅关系着农民现实经济利益的维护，而且对

于我国农村自治的实施以及城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概述及改革必要性

农村集体产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

主要建立在农村社区基础之上，只有农村社区内部成员享有权

益，不包括其他外部成员。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农村集体产

权主体不完整、不清晰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实施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很大一部分农村集体资源失去了

其所属主体—人民公社生产队。有的农村集体资产归所属行政

村所有，有的则归当地村民小组所有，农村集体资产到底归谁

所有，在法律上尚未有准确清晰的规定，从而致使农村集体资

产作用价值发挥遭受了严重的限制，对资产使用效率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同时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主体，导致很多经济

纠纷、侵权问题发生，对于农村社会实现和谐稳定发展造成了

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以农村土地确权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一）利用农村土地确权，促进农村集体土地主体进一

步明确农村土地归属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

关键，同时也被写入了宪法、土地管理法中，得到国家法律的

确认。然而在具体的承担主体上依然尚未明确，尤其是当前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尚未有明确的法人。因此需要进一步

加强农村确权，通过利用农村土地确权，落实土地经营承包权

颁证登记工作，明确土地经营承包关系，确立土地所属法人地

位，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承担主体，使得农村集体土地成为市场

经济主体，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

“三榜公示确权”方式。首先公示入户调查摸底基本信息；然

后再公示测绘形成后的草图；在完成最终的草图修订整理后，

将形成的地籍图进行公示。上述信息皆由群众亲自确认，并将

其作为确权登记的依据，以确保农村土地确权的公平公正性。

（二）利用农村土地确权，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

有权

农村土地确权在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即围绕农村

集体土地，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应有的法律效力，避免出

现民事纠纷。例如在土地承包管理方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包含以下几种权利：一是发包权。即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由相应集体（如村委员会、村小组等）进行发包土地，但不改

变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一性质。二是调整权。若土地承包合同

内没有允许进行土地调整的约定，一般不得进行土地调整，当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使得承包的土地被严重损毁，

集体可以与个别农户相协商，进行土地调整。三是收回权。集

体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若出现以下两种情况，集体有权利在

承包期内收回承包出去的土地，一是承包土地所在单位或个人

将土地荒至两年以上；二是承包方全家搬入市区，并且户口转

为了城市户口。

（三）利用土地确权，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权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即是将原先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改

为集体成员按份共有，集体土地作为集体资产最为重要的资产

之一，通过进行土地确权，可以有效解决一些地区集体土地使

用混乱、权责不明、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与此同时，还有效

巩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尤其是在部分地区，村民小组、村集

体调整较为频繁，致使集体土地经营权经常性的变动，而通过

落实土地确权后，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地权的稳定性。同时明确

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基本的权利。更为重

要的是，在集体土地生产收益上，通过进行土地确权，为农民

收益分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通过利用土地确权规

范土地流转，在村民完全自主的前提之下，打破了土地界限，

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升土地资源利用

率。除此之外，在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引导下，通过将土地的所

有权、经营权与承包权分开，农民可以利用土地经营权进行贷

款，有效解决了农民发展缺少启动资金的问题。

三、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措施

（一）加快集体产权制度立法

加快农村集体产权立法，借助法律力量为农村集体产权

改革保驾护航。在具体落实上，应基于“组-村-镇”三级管理

模式之下，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产权的组织内涵，并结合当地

农村实际，促进集体资产所有权法人地位得到有效的确立，从

而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在开展农村土地

确权工作过程中，在将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同时，明确其在法律中的地位与应有的法律权利，合理划分责

权利，使得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权利不明问题得到妥善的解

决。农村土地确权具体的落实措施必须严格遵循农民自己的意

愿，通过开会讨论由集体成员共同商议决定，鼓励农村进行集

体经营股份制改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制合作，从而促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效果得以充分的发挥与展现。

（二）促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处置进一步完善

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中每一个农户应该享有的权利，同

时与农户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所有权处置方面，除了国家征

收，其他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剥夺、

占有，这是全国农村经营的核心。基于此，应在土地确权的协

助下，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处置，在进行农村集体土地

征收时必须有所补偿。土地补偿费应归属集体所有，严禁经济

组织或个人以任何理由私下分配或挪作他用，使用需要全体农

民共同协商。

四、结语

目前在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过程中，依旧存在着

较多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

究提供几点可行性建议，并对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实施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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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逐步提上日程，通过集体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对我国现行体制下农村存在的产权问题进行积极和稳妥的改善。基于此，本文对农村集体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的目的进行分析，就当前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几点参考性的建议，抛砖引玉，以期寻求更好的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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